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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信穎性侵女病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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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因腹痛、發燒至臺大醫院急診，經診斷疑為黃體破裂而留院觀察。

1. 黃信穎輪值急診負責A女診查，以需對A女進行性功能測試之名目，要求A女在急診室婦科診間，
自行褪下下身衣著躺上檢查台，在無任何護理師陪同下，對A女指侵既遂。

2. A女因黃信穎於檢查後，反覆叮囑A女不得告知他人其有實施該項檢查，而察覺有異；經與親友審
慎討論確認後，由男友B男代為撥打113婦幼保護專線及報警，A女則向該護理師傳達伊遭黃信穎
性騷擾，需請其協助等訊息。

3. 值班護理部組長知悉此事，將病人轉至鄰近護理站之床位，同時以電話明確告知黃信穎應即刻通
報學長及老師，以及立即停止對該病人之照護等。

4. 惟因急診區多屬開放性空間，往來之就醫病人、家屬及醫護人員眾多，且黃信穎當時為婦產部輪
值之照會醫師，急診護理人員並非均能辨識其身分，以致黃信穎第一時間竟仍能至急診病床接觸
A女試圖說明及道歉，而反造成A女極度驚嚇與恐慌。

110/6/26

110/6/27

調查事實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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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考績會決議核予黃信穎記過2次之懲處，
惟仍讓黃信穎如期完成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

110/11/15

➢ 臺大醫院說明略以：該院在行政調查權限不足，所能獲得資訊及法規所課予權責有限之情形下，尚無

法源依據可逕行終止黃信穎的專科醫師訓練，……倘有在事件尚未調查釐清之情形下即終止其專科訓

練之必要，則有賴相關主管機關訂定更明確之法規，俾利據以執行，以免醫療機構不慎逾越法規權限。

114/5/5

臺北地院113年度侵訴字第94號判決「黃信穎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叁年」
(檢察官與黃信穎均提起上訴，刻正繫屬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衛福部現行針對終止專科醫師訓練之要件、程序，

及適時轉換其他科別訓練之機制建置不足！

114/5/13

衛福部獲悉本案案情，函請北市衛生局審酌依醫師法第25條規定移付懲戒。

臺大醫院依性騷法規定僅將黃信穎性騷擾案函報北市社會局，現行醫師懲戒法制，欠

缺跨機關通報及橫向聯繫機制，業導致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因無從知悉醫師有違反性平

案件情事，而未能「及時」開啟醫師懲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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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原：

1. 96年起即於臺大任教(副教授/教授)，並兼臺大醫
院主治醫師。

2. 106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兼任臺大醫學系

婦產科主任及臺大醫院婦產部主任。
3. 111至114年間，擔任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

陳思原性騷擾住院醫師案

陳思原於112年甲女擔任臺大醫院

婦產部住院醫師期間，挑選甲女1

人於部內辦公室值班之假日，以討

論未來職涯發展等話題為由，製造

與甲女單獨相處之機會，於聊天過

程藉機觸碰、親吻甲女手部，甚至

於聊天結束後乘甲女不及抗拒而擁

抱甲女。

111至112年陳思原利用指導壬女等名

義，與壬女密切接觸，並以不當肢體

接觸性騷擾壬女。據壬女自陳，111

年O月O日，陳思原於壬女門診跟診結

束自診間離開前，從後方觸摸壬女腰

部、臀部及大腿；111年O月O日，陳

思原邀約壬女吃飯，用餐期間坐在壬

女隔壁，並觸摸壬女大腿；112年O月

O日，陳思原於餐敘結束後不斷伸手

觸摸壬女臀部。

111年間，陳思原多次於下班前至婦

產部住院醫師癸女工作場域，要求

癸女聆聽其唱歌，與癸女相處過程

中並有觸碰癸女手部及背部等行為。

此外，更曾要求癸女「戴隱形眼鏡、

穿短裙、高跟鞋」，與其同赴醫院

間之醫師私下聚會，致癸女感受遭

言語性騷擾，及被物化、不舒服、

生氣之情緒。

甲女 壬女 癸女

調查事實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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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獲悉陳思原有疑似性騷擾之不當言行；惟因無申訴
人提出性騷擾申訴，乃依性工法第13條第2項第2款，由該院
性騷擾申處會指派專案小組，主動進行調查。

113/2月

臺大醫院性騷擾申處會依行政調查結果，作成「三項禁
制處分」：
1. 於臨床教學時不得再教授女性住院醫師、女性實習醫師等，門診

時不得由女性住院醫師、女性實習醫師跟診。

2. 不得任意與女性住院醫師、女性實習醫師單獨接觸或聯繫。

3. 應回歸個人辦公室，除因處理公務之必要得進入個人辦公室、門

診診間、檢查室、治療室、手術室、病房、護理站等空間且不得

逗留以外，其他空間包含護理站旁小房間、住院醫師值班室、硏

修醫師辦公室、總醫師辦公室或其他女性住院醫師休息、工作之

空間等一律禁止進入。

113/5/3

臺大醫院調查後時隔3個月，始對陳思原為相關禁制處分，導致

多名被害人於陳思原受訪談調查後不久，即另遭陳思原以道歉名

義不當接觸，且禁制處分作成後，臺大醫院並未落實執行！

1. 陳思原於113年4月17日接受該院性騷擾申

處會訪談後，隨即於之後數日間，私下積

極接觸或嘗試接觸多名其認為可能出面作

證的本案被害人，以期透過當面道歉方式，

息事寧人，部分被害人因此心生畏懼。

2. 陳思原一直到離職前，都還是維持和禁制

處分之前一樣的狀況，每週一到週六都還

是在住院醫師的研修辦公室。

證人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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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性騷擾申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懲處建議額度為大過2次(解僱或終止契約)，惟因
行為人本職為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爰建議其停兼該院主治醫師職務，提交該院考績會審
議，並依會議審議結果函報臺灣大學續處

113/6/7

臺大醫院考績會決議核予陳思原大過1次，並附帶決議婦產部單位主管應確實執行前揭
三項禁制處分、使陳思原接受性別平等及性騷擾防治課程至少8小時、及進行科部內性騷
擾防治及性別平等相關教育宣導等事項。

113/6/17

臺大醫院將該次會議紀錄，及本性騷擾事件評議決定書、調查報告等，函報臺灣大學。

113/6/25

陳思原雖為臺大醫院主治醫師，惟因其同時具有臺灣大學教授之教職身分，臺大醫院無法

逕為懲處，相關調查與懲處決議僅係「建議」性質，仍須送由臺灣大學作成最終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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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接獲臺大醫院本案調查報告，該校教評會初步
決議：陳思原無須暫時予以停聘；理由略以：住院及實
習醫師畢竟非學生身分，與教師法定義應先隔離教師避
免學生繼續受害之觀念有所不同，且臺大醫院已調查完
畢提出明確的處置建議，故本案已無須實施預防措施。 

113/7/12

臺灣大學性平會決議：同意臺大醫院性騷擾申處會調查
報告之內容及事實認定，並核予陳思原解聘並3年不得聘
任為教師之處分，移請該校教評會審議。

113/8/30 陳思原性騷擾住院醫師一事，報由學校處

理時，所為處置未必能契合實際發生違失

行為之「醫療現場」！

臺灣大學教評會決議：同意依該校性平會建議，核予陳思原解聘並3年
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該決議並經教育部114年10月17日核准在案)

114/1/10

北市衛生局將陳思原移付醫師懲戒程序。

114/3/18



本案違失行為人 醫師懲戒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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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信穎 陳思原

違失行為時間 110/6/27 111~112年間

醫師懲戒處分日期 114/7/24 114/7/24

懲戒法規
醫師法第25條第4款「執行業務違背

醫學倫理」

醫師法第25條第4款「執行業務違背

醫學倫理」

懲戒結果

廢止執業執照，命於1年內接受繼續

教育30學分(10學分性平及20學分醫

學倫理)

停業3個月，命於1年內接受繼續教

育20學分(10學分性平及20學分醫學

倫理)

後續情形
黃信穎未申請覆審，懲戒處分已確定 陳思原未申請覆審，懲戒處分已確定

已逾3年時效！



調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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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 臺大醫院欠缺應處「急診」場域性騷擾事件之有效隔離方案，致黃信穎事
發後竟仍能至急診病床接觸被害人A女試圖說明及道歉，而反造成A女極
度驚嚇與恐慌，核有違失。

⚫ 臺大醫院行政調查結果，雖予黃信穎記過2次之懲處，卻仍讓黃信穎如期
完成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其作法是否妥適，亦非無疑；為避免法規不明
造成實務操作困難，衛福部允應以本案為鑑，儘速完善相關法制，明確規
範終止專科醫師訓練之要件、程序，及適時轉換其他科別訓練機制等事項
，俾使未來類此事件處理有據，兼顧衡平就醫民眾與違失醫師之權益。

10



調查意見二

⚫ 臺灣大學醫學系前教授陳思原於兼任臺大醫院婦產部主任期間，利用其職
場上之優勢地位，製造與甲女、壬女、癸女等人單獨相處之機會，並藉機
性騷擾上開受其監督指揮之住院醫師，造成敵意性、脅迫性、冒犯性之工
作環境，影響被害人工作及生活，侵犯干預被害人人格尊嚴；事件爆發後
，更嚴重損及臺大醫院之聲譽及形象，事證明確，違失情節重大。

⚫ 業於114年12月9日經本院彈劾審查會通過彈劾。

11



調查意見三

⚫ 臺大醫院婦產部未能正視部內性騷擾事件，並謹慎妥處，姑息風氣業形成
不良組織文化，受騷擾同仁或畏懼遭到報復，或認為申訴無實際效果，於
受害之後，竟均不敢或不願主動提出申訴，凸顯臺大醫院身為國內醫界權
威，竟連提供院內女性同仁「安心工作之職場環境」此一最基本需求都無
法做到，違失情節實屬重大。

⚫ 臺大醫院(婦產部)允應痛定思痛，勇敢正視其組織文化中的權勢性騷擾現
象，及面對組織文化中的姑息主義，併同本案調查意見所指出之違失，從
制度及組織文化等面向，研謀改善方案。

12



調查意見四

⚫ 臺大醫院應處本件陳思原性騷擾案，未即時依性工法第13條第2項規定，對
陳思原為相關禁制處分，導致多名被害人於陳思原受訪談調查後不久，即另
遭陳思原以道歉名義不當接觸，而蒙受二次傷害，核有違失。

⚫ 嗣禁制處分作成後，該院復未能落實執行，陳思原仍能固定、持續進出該院
婦產部住院醫師研修辦公室，更屬不當。

⚫ 此外，亦查有該院婦產部主管不諳性平案件處理程序，而不當向疑似被害人
打探案情之情事。臺大醫院允應就上開各節確實檢討，研提改善之方案。

13



調查意見五

⚫ 臺灣大學及臺大醫院長期未能明確劃分同時具教師與醫師雙重職務身分者之
行政監督職責，導致其等人員縱屬「與臺大醫院醫師職務身分」有關之違失
行為，仍一律報請臺灣大學議處，除違反該院組織規程第7條第5項等規定，
更造成同一行為下，該院不同進用類型醫師，處分內容南轅北轍之不公平結
果，核有違失。

⚫ 臺灣大學依教師法及該校組織規程規定，對「教師」可為之懲處，與臺大醫院依醫師法

等法規及該院公職人員獎懲要點第5點規定，對「醫師」可為之懲處，態樣難以相對應。

⚫ 臺灣大學於審議時，不論性平會，或教評會，均不曾且亦無法就臺大醫院考績會所為之

「大過1次懲處建議」進行議決；使臺大醫院考績會之相關程序儼然成為冗贅。

14



調查意見六

⚫ 現行醫師懲戒法制，欠缺跨機關通報及橫向聯繫機制，業導致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因無從知悉醫師有違反性平案件情事，而未能「及時」開啟醫師懲戒程
序；衛福部允應參據本案經驗及相關機關作法，儘速檢討完善相關法規。

⚫ 衛福部於本院約詢時表示：該部業召開會議達成共識，建構社會局主動通知衛生局之

機制。惟該機制僅能處理違反性騷法之案件；如若為違反性工法或性教法之案件，現

制下勞工局或教育局仍無從「即時、主動」通知衛生局。

⚫ 勞動部建議：衛福部可參考教育部直接在性教法第30條第4項明文規定資料介接之作法

，另個資籌備處亦認：「特定目的外利用是例外情況，是由資料保有機關來做審酌判

斷；但如果要做例行性的串接，會建議在法律上做明定，會更明確。」相關意見，均

值衛福部正視。

15



調查意見七

⚫ 司法院釋字第583號解釋公布至今已逾20年，多數機關均已依該解釋意旨，
推動完成業管法規「懲戒/懲處權時效」之相關修法事宜；反觀醫師法、藥
師法之主管機關衛福部，迄仍怠於研提相關法規之檢討修正，導致司法實務
上，業出現多起「類推適用」行政罰法3年時效之案例，殊難貫徹醫師法、
藥師法為維護該職業群體內部紀律，立法懲戒不肖醫師、藥師之制度本旨，
核有怠失，情節明確。
⚫ 以本案為例，黃信穎醫師係於110年6月27日對A女為性侵害之不法犯行，北市衛生局

直至114年5月間，始以醫師法第25條第4款「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之事由，將其

移付醫師懲戒，惟此時因距黃信穎違失行為終了時已逾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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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八

⚫ 現行性工法之性騷擾事件查處結果，僅以「附理由決議」方式通知當事人，
恐難確實滿足申訴人、被申訴人實務上所需；勞動部允宜參考相關機關做法
，檢討提供調查報告或評議決定書之可行性，俾使性工法救濟程序之配套機
制，更臻周全。

⚫ 此外，112年8月16日性工法修正施行後，雇主非因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
擾之情形時，仍應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則前述調查報告或評議決定
書之提供對象，可否為配套之修正，使未提出申訴但有以證人身分協助釐清
事實之被害人，得以檢視相關調查有無偏誤或避重就輕之情，亦容有併為檢
討之空間；勞動部允宜通盤研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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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九

⚫ 相關事例顯示，在機關(構)內部獎懲作業上，部分機關(構)「不公告懲處案
」之作法，反將促使其同仁產生「黑箱作業」、「大事化小」、「姑息養奸
」等誤解，而有害內部團結及整體紀律之維持。況細繹性騷法、性工法等性
平法規所規範之「限制公開」事項，乃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而
非「違失行為人」；如若以之作為限制性平案件懲處案「對內公告」之依據
，顯有法條適用不當之疑慮。

⚫ 事涉跨機關權責，允請勞動部、衛福部、教育部會同銓敘部、個資籌備處等
機關，就本案事例凸顯之制度罅隙，研議檢討改進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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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19

◼ 調查意見一、三、四、五，提案糾正臺灣大學及臺大醫院。

◼ 調查意見二，已另案處理(彈劾)。

◼ 調查意見一、六，函請衛福部檢討改善。

◼ 調查意見七，提案糾正衛福部。

◼ 調查意見八，函請勞動部檢討改進見復。

◼ 調查意見九，函請勞動部、衛福部、教育部會同銓敘部、個資籌
備處研謀改進方案見復。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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